
清华大学 2021年春季学期港澳台交换生申请程序 

 

整体申请流程（暂定，不排除因临时出现特殊情况进行调整的可能）： 

内容 时间 

发放申请通知，通知伙伴院校启动申请 2020年 9月 23 日 

伙伴院校提名截止，发送提名邮件 2020年 10月 15日 

申请学生申请截止，提交申请信息及资料 2020年 10月 30日 

我方就学生提名及申请情况进行审核，发放录取通知 2020年 11月中旬-下旬 

录取学生根据学校要求完成录取后各项工作 2020年 12月-2021年 2月 

学生来校学习 2021年 2月 20 日之后 

 

1、申请资格： 

凡与我校签订校际交换生协议的合作高校（以下简称贵校），根据协议，经由贵

校选拔（以贵校要求为准），推荐至我校。 

2、申请材料： 

本科生： 

（1）、在校成绩单一份 

（2）、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（港澳地区高校交换生请提供效期内港澳居民来往大

陆通行证正反面复印件；台湾地区高校交换生请提供效期内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

通行证正反面复印件）务必提供！ 

（3）、体检证明表一份 

（4）、保险购买证明（保险理赔范围至少应满足交换期间在大陆的意外伤害及大

病住院治疗） 

研究生： 

（1）、在校成绩单一份 

（2）、访学期间的学习和研究计划及访学/交换目的 

（3）、来校前选好就读学院及专业（如有希望访学的导师，请一并写明） 

（4）、教师推荐信 1-2 封 

（5）、体检证明表一份 

（6）、保险购买证明（保险理赔范围至少应满足交换期间在大陆的意外伤害及大



病住院治疗） 

3、申请截止日期： 

 校方正式提名邮件及扫描版材料的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2020年 10月15日。 

 学生网上申请及附加申请资料的提交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 2020 年 10 月 30

日下午 5点。 

4、寄送通知书 

因可能依然受到疫情影响，学生录取后办公室将优先通过电子邮件发放清华大学

入学通知书等入学相关资料。 

5、相关联系人 

材料寄送地址及申请相关事宜联系人： 

联系人：亓老师 

邮箱: qili2020@mail.tsinghua.edu.cn  

电话: 86-10-62795990 

本科教务（选课、成绩单）事宜联系人： 

联系人：李老师 

邮箱: leexr@mail.tsinghua.edu.cn  

电话: 86-10-62772337 

研究生教务（选课、成绩单）事宜联系人： 

联系人：李老师 

邮箱：yjsyglc@mail.tsinghua.edu.cn  

电话：86-10-62782090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华大学 

教务处非学位教育办公室 

2020年 9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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